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

（2）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

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

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

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

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6.本项目为服务采购，无核心产品要求。

7.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本次采购标的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8.投标注意事项：

本项目分标 1、分标 2 为不同地市的要素监测，投标人可以同时投标，但是不能兼中（每

个投标人只能中其中一个分标），评标委员会将按分标的顺序依次推荐中标候选人，已推荐

为分标 1 的排名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将不再被推荐为分标 2 的中标候选人。

分标

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 单位 ▲内容和要求



分标

1

南宁、防城港、

钦州、百色、河

池、崇左等 6 市

所辖县（市、区）

2026 年广西自

然资源综合监测

项目

1 项

根据广西自然资源综合监测工作需要，按照《2026 年城市国土空

间监测技术方案》要求开展交通、水域、学校等要素的监测，形成数

据成果并通过自治区级核查。具体内容如下：

一、配合资料收集和整理

1.按技术要求收集并整理 2026 年最新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工

作底图。

2.收集和整理本地区教育、公安、民政、住建、交通和水利等相

关行业，现势性为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专题资料，作为监测工作

的指引和参考。

二、配合开展要素监测。

1.结合有关行业专题数据，对作业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含军事院

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工读学校)，方舱医

院、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供热厂，殡葬设施，轨道交通站点(地

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机场，水电站，室外滑雪场(含附属设施)

等要素的位置、占地范围和相关属性的变化情况进行监测、采集，按

照技术要求形成相应的数据集。对影像难以判定的变化情况按要求开

展外业补充调查举证。

2.结合水利和交通等专题数据，对作业范围内的水域和交通网

络，包括河湖岸线、河渠结构线，铁路、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

匝道等要素的位置变化情况和相应的属性变化情况进行监测、采集，

并开展相邻县、市（区）的数据接边，按照技术要求形成相应的数据

集。对影像难以判定的变化情况开展外业补充调查举证。

3.按照技术要求制作元数据。

三、配合编制文档材料。按要求配合编制项目工作总结。

四、成果质量控制和时间要求。按照“两级检查”要求（即作业

小组开展自查、本单位质量管理部门开展二级检查）开展质量控制，

编制质量检查报告；监测成果按时按质通过自治区级核查。

五、按要求整理和汇交项目成果。

主要成果包括：

1.影像成果数据；

2.相关行业专题数据；

3.监测成果数据集；

4.生产元数据；

5.外业调查举证成果；

6.技术文档资料。

六、如国家或自治区有新的监测要求，以最新要求为准，并按最

新要求完成相等的工作量。

七、配合开展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分标

2

柳州、桂林、梧

州、北海、贵港、

玉林、贺州、来

宾等 8 市所辖县

（市、区）2026

年广西自然资源

综合监测项目。

1 项

▲商务要求

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报价包干，包括完成本项目技术服务，包括资料收集、要素监测、数据生产、

文本编制、成果汇交等工作中所产生的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另行支付合同外的任何费用。

合同签订日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10 日。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本项目分标 1工作范围为南宁、防城港、钦州、百色、河池、崇左 6市所辖县（市、区）；

分标 2 工作范围为柳州、桂林、梧州、北海、贵港、玉林、贺州、来宾 8市所辖县（市、

区）。

验收标准及要求

1.验收标准原则上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进

行。

2.根据技术规定和采购需求按时完成工作内容。

3.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以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各项承诺、技

术方案等内容，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采购管理办法》进行验收，如验收不合

格的，供应商必须无条件进行整改、修正，直至采购人验收通过。

4.按要求提交成果材料。纸质版成果一式三份，电子数据版成果一式两份。

质量保证期限 自项目通过验收后 2 年内。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 30%的工作经费，务必用

于本项目支出；中标人完成监测工作，成果数据通过自治区级质量核查后，采购人向中标

人支付合同总金额 50%的工作经费；项目通过自治区组织验收合格并提交成果后，采购人

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 20%的工作经费。中标人在每次收到合同款项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

其他要求

1.成果必须符合本项目的有关质量要求，满足自然资源部和广西 2026 年城市国土空间

监测实施方案、技术方案及规程、细则等文件的要求，中标人须在自治区规定的时间节点

内按要求提交监测成果。

2.中标人须为本项目服务实施投入服务人员，并确保投标文件中的人员信息真实、有

效。

3.数据资料归属及保密：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允许，

不得使用、留存或以其它任何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4.中标人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采购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

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5.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

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应承担



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6.本项目不得转包。

其他

投标人可根据评分标准在投标文件提供项目实施方案、质量控制方案、进度控制措施方案、服务团队技术

能力证明、信誉业绩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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